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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女士：  
 

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(准許進入 )公告》 (第 75號法律公告 ) 
 
 
  本人現正審議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 (准許進入 )公告》(“該
公告 ”)的法律及草擬事宜，現請閣下澄清以下事項。  
 
  本人注意到，在該公告附表第 5項第 2欄所用的是 “for the 
purpose of(以 )”此用語，而在該公告附表第 2、 3及 4項第 2欄所用的用
語，卻是 “for the sole purpose of(僅為 )”。請述明作此分別的原因，供
議員參考。  
 
  請閣下盡早以中、英文回覆上述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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